
補助内容補助之要件對象設施

【總公司方面】
辦公室裝修工程費用的

三分之一
【研究所方面】

實驗室裝修工程費用的
一半

補助上限額：1,000萬日圓

活用租金補助（租賃型企業進駐等）
之補助方案

總公司

研究所

營運開始時之事業從業者人數：10人以上

【僅限總公司（研究所無需）】
符合以下①～④任一項

①上市公司
②上市公司之子公司
③最近一期營業額達100億日圓以上，且最近三期連續
實現經常性利潤為正值之企業

④營運開始日之事業從業者達100人以上
(最近期營業額達300億日圓以上之企業，員工人數達
50人以上)

除原有租金補助外，另補助裝修工程費用等！

「辦公室・實驗室環境整備支援」制度

千葉縣進駐企業補助金

透過「租借型補助金制度」
亦補助租金！

千葉縣工商勞動部企業立地課
企劃・招商推廣班
〒260-8667 
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市場町１－１（千葉縣廳本廳舍１４樓）

CHI-BA+KUN

+81-(0)43-223-2766

rich2@mz.pref.chiba.lg.jp
電話

郵件



補助金交付流程

關於符合補助資格之室內裝修工程費用

①隔間板工程，牆體工程，地板工程，天花板工程，給排水工程，電氣工程，
電信工程，空調及通風設備安裝工程，安全設備等安裝工程所需費用

②因上述工程而取得與建築物不可分割之設備等所需費用

※研究所的情況，除上述項目外，依法令規定進行研發所需設備等設置工程
所耗費的費用亦屬適用範圍。

※設備的運輸費用不包含在內。

關於營運義務期間

〇若運用本補助金，自營運開始日起算，總公司須持續實施獲認證之事業五年，
研究所則須持續實施十年，並須每年提交事業實施狀況報告。

〇若未滿規定期間即廢止（撤出）事業，原則上須返還已交付之補助金全額。

向縣政府提出申請的時機

〇若同時申請租金補助制度與本補助制度，仍僅需提出一次申請（無需按制
度分兩次申請）。

〇在簽訂租賃契約之前，若需簽訂室內裝修工程契約，請務必於租賃契約簽
訂前提出申請（在租賃契約與裝修工程契約中，須於較晚簽訂之契約簽訂
前完成申請）。

提
交
選
址
計
畫
申
請
書

租
賃
契
約
之
締
結

立
地
計
畫
認
定

營
運
開
始
通
知
書
之
提
交

（
事
業
開
始
）

交
付
申
請
・

實
績
報
告
書
之
提
交

現
場
檢
查

交
付
決
定
・
金
額
確
定

交
付
請
求
書
之
提
交

補
助
金
支
付

・・・企業各位的手續 ・・・千葉縣的手續

補
助
對
象
之

裝
潢
工
程
合
約
簽
訂

未滿足營運義務期間即終止事業時之
補助金返還金額

營運義務期間
（自營運開始之日起算）

輔助項目

交付額全額三年
租金補助
（賃借型企業立地）
（外資企業賃借型企業立地）

交付額全額總公司方面五年
研究所方面十年

室內裝修工程費用補助
（辦公室・實驗室環境整備支援）


